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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鼓励高校毕业生和优秀青年人才优先留石工作，着力提升城市发展活力，根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助推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建设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石办字〔2023〕5号）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在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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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申领对象
毕业2年内的下列高校毕业生：
（一）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学士学位毕业生；
（二）硕士学位研究生；
（三）博士学位研究生。
第四条  申领条件
（一）2023年5月19日以后新到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工作，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参保首月在毕业2年内）且缴纳社会保险费6个月以上。
（二）2023年5月19日以后新到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初次自主创业，领取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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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全日制学士学位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1万元，硕士学位研究生一次性安家补贴3万元，博士学位研究生一次性安家补贴5万元。
第四章  申领程序
第六条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申领主要包括企业申报、资格审核、社会公示、资金拨付四个环节。
（一）企业申报
企业可于高校毕业生缴纳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后持申报材料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初次自主创业人员可于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满6个月后持申报材料向创业所在地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报。具体申报时间为每季度末月的1日至20日。
企业申报材料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申请表》（附件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高校毕业生身份证复印件、社会保障卡复印件，高校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复印件〔或学信网的学历凭证、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
初次自主创业申报材料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申请表》（附件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高校毕业生身份证复印件、社会保障卡复印件，高校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复印件〔或学信网的学历凭证、国（境）外高校毕业生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6个月正常经营流水凭证，其他需要的相关材料。
上述申报材料须加盖公章。
（二）资格审核
由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完毕后，于受理当月月底前，填写《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认定表》（附件2）、《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安家补贴花名册》（附件3）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行政审批局进行复核，提出补贴意见。
（三）社会公示
对拟补贴人员，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
（四）资金拨付
公示无异议的，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奖励资金拨付至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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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或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资金的，停止补贴，并按相关规定追回已补贴奖金，取消申领资格；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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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细则所称“以上”、“以后”，包括本数。
第九条  本细则具体解释工作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承担。
第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3年5月18日（含）前到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工作的，按《石家庄市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安家补贴等5项奖补实施细则》（石人社发〔2022〕6号）文件中的一次性就业安家补贴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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